國立中山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教師升等計分表
姓名：     　 擬升等等級：　    　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     
	項目
	評分標準
	自評
	審核

	論文著作成績(Y:至多七十五分)
	請每位委員評點(-1.5至2.0) 
X:所有委員平均點數 Y=0.75*max(70+15X,70) 
	
	

	七年內政府委託計畫及獎助次數(至多二十五分)

	Aa獲甲等研究獎每次4分，最高20分
	
	

	
	Ab傑出研究獎一次20分
	
	

	
	Ac其他學術成就獎（教評會審核）
	
	

	
	Ad研究計畫每件1分，最高5分
	
	

	研究成績總分(0-100分)
	
	

	教學年資
	在本校升等時職級滿五年為50分，每少一學期扣2分，每多一學年加一分，最高60分。他校年資折半計算。
	
	

	升等時職級五年內平均授課時數
	每時數2.5分，最高25分，主管或其他可抵減時數應加回計算。
	
	

	傑出教學獎

（最多採計二次）
	教育部傑出教學獎10分
	
	

	
	本校87（含）學年度以前教學獎5分，
88（含）學年度以後教學獎8分
	
	

	
	優良教學2分（辦法由傑出教學獎遴選委員會另訂）
	
	

	通識課程
	每一年開一門加1分，最多5分
	
	

	教育部教學改進計畫教材編纂評鑑  
	優等以上加2分，最多4分
	
	

	其他教學事蹟
	明顯教學優良或教學不力有具體證據，由教評會適度加減分，最多加減10分
	
	

	教學成績總分(0-100分)
	
	

	服務成績
	所教評會佔50%，由所教評會評定
	
	

	
	院教評會佔30%，由院教評會評定
	
	

	
	擔任校行政主管佔10%，一級主管每學期2分，二級主管每學期1分，最多10分
	
	

	
	專業服務及其他優良服務事績佔10%，由校教評會就所提供資料評定，最多10分
	
	

	服務成績(0-100分)
	
	

	總成績(壹*0.7+貳*0.2+參*0.1)
	
	


